


清城区开发商预交存地下室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申报表 
（适用于未有实测成果报告的地下室）
	开发企业名称
	

	联系人
	
	手机/电话
	

	楼盘名称
	

	开户银行
	

	地下室总建筑面积
	
	本次申请缴纳总建筑面积
	

	本次申请缴纳维修资金金额
	金额：     万  仟  佰  拾  元   角   分（￥            ）

	开发企业意见
	  
    申请预交存地下室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。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（公章）：

	物业管理股
意见
	  
已报齐申请资料，同意该建设单位预交存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。

金额： 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 角   分（￥            ）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时间（物业股章）：    

	银行意见
	
    确认该地下室已交存维修资金，并附上该地下室此次交款清单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（公章）：

	审核人意见
	  
根据银行出具的已交存维修资金清单，已核对无误，请领导审批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

	物业管理股
意见
	
拟同意。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局分管领导
意见
	
同意。


局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时间（公章）：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四份。2、附件：（1）该楼宇竣工验收备案表或联合验收意见书及实测成果报告；（2）承诺书（承诺按规定时间提供测绘报告为地下室车位分帐户，当此次交存的资金总额少于实际应交存资金总额的，建设单位要承诺补足）；（3）缴纳金额计算方式：50元/㎡×申请缴纳总建筑面积=应缴纳总金额。



